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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C_B0_E4_BC_B0_E4_c51_84549.htm 从理论上讲，征收土

地增值税在抑制房地产投机、保障国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合

理分配、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将发挥重要的调节作

用，但征税究竟能否真正发挥上述作用，还取决于税制设计

以及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实际供需情况和发育程度等。 土地增

值税最初出现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当

时这些地方出现了大量的房地产炒作现象，尤其是对于地皮

的炒作在带来暴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地产泡沫的堆积。为

了抑制过热的房地产，这些地区出台了土地值税。此后，国

务院于 1993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决定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征收土地增值税，财政部于

1995 年 1 月 27 日颁布了《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该税种调节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增值收益，国家设立该税种的

目的重在抑制专门靠炒地皮牟取暴利的投机行为。然而就在

土地增值税开征不久后，房地产业陷入低潮，各地政府又开

始了漫长的对房地产业的扶植，在各种减税措施不断的时期

，税率相当高的土地增值税自然缓征。2004 年 8 月，国家税

务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

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土地增值税管理工作。一

些大城市先后采取了行动。上海市从 2005 年 6 月 1 日起，恢

复对别墅征收累进制的土地增值税。天津市明确从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对普通住宅销售预征 0.5 ％的土地增值税，非普通

住宅等的预征率为 1 ％。深圳市也称从 10 月 1 日起征收土地



增值税。有的地方税务部门还提出将土地增值税的征收作为

当前地税工作的亮点。 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直接影响房地产开

发企业的成本和利润，对开发商收益的影响可能影响房价（

开发商为转嫁税负提高房价或者为避税、减税而降低房价）

，从而影响住房消费者。因此，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影响面是

比较大的，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前不久，深圳地产股集体下

跌与深圳重征土地增值税的传言有很大关系。 对土地增值课

税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从理论上来说，

征收土地增值税在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保障国家参与土地

增值收益合理分配、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等方面将发挥重

要的调节作用。但是，土地增值税究竟能否真正发挥上述作

用，达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的，还取决于土地增值税本身的

税制设计，包括税基、税率、计税依据、减免税优惠等设计

是否科学、合理、公正；同时取决于该税的实际征管情况，

即地税部门的重视程度、征税所需的基础条件是否具备、公

民的纳税意识等等。从该税的征收实践来看，一些地方对土

地增值税的征管不够重视，认为征收成本高、部门配合难度

大、收效不明显，因而管理上比较粗放，致使收入规模长期

偏低。从统计数据看，虽然土地增值税征收的增长速度较快

，但收入额一直不大： 1996 年为 1.1 亿元，当年全国税收总

收入 7051 亿元； 2004 年为 75 亿元，当年全国税收总收入

25718 亿元。 笔者认为，对土地转让、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土

地增值部分进行课税是必要的，但也需要认真考虑一些相关

问题，一是如何合理区分土地因政府投资周边基础设施而引

起的增值、房地产转让交易过程中的人为增值和房地产开发

企业通过自身投资经营带来的增值。如果税制设计不合理、



税负过高，则很可能使开发商因自身投资经营带来的增值收

益受到损失，影响开发商对土地投资经营的积极性，最终导

致房地产市场趋于萎缩，产生市场闭锁效应。法国和德国很

早就对土地增值课税，但后来由于税负过重，引发市场闭锁

效应，房地产业受到打击。为此，两国政府曾多次对该税种

进行改进，最终法国改为综合所得税，德国则不对非投机行

为的房地产转让课税。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是

要考虑对土地增值课税与一般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关系，以防

重复课税，造成税负过重，最终影响整个房地产业的正常发

展。在国外一些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房地产多作为一

般财产对待，对房地产有偿转让中显化的土地增值收益不单

独课税，而是把土地增值收益视为一般所得，连同其他所得

一起征收所得税。 此外需要注意，各地是否征收土地增值税

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房地产市场的实际供需情

况和发育程度、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条件等重要因素。笔者认

为，当前不适宜在全国范围普遍征收土地增值税。所谓房地

产市场“ 过热” ，需要加强宏观调控，“ 过热”的只是部分

地区，各地在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利用土地税收手段进行调控

时一定要全面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近期出台的《国家税

务总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土地税收管理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

》来看，国家开始重视把土地税收作为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

的重要手段，但是利用土地税收手段进行调控需要有一个不

断完善和调整的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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